
 

商品名稱：全球人壽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 

(本商品於 2010/4/6 起修訂商品名稱，修訂前之商品名稱為：「全球人壽住院醫療保險附約(96)」) 

商品代號：XHR 

對照表說明： 

1.本對照表僅摘錄本商品參照修正後之示範條款所作條款內容修正部分。 

2.左欄內容為修正前本商品之契約條款內容；右欄內容為修正後本商品之契約條款內容。 

3.本修正後內容適用於全球人壽醫療費用健康保險附約(含商品名稱更修前)所有備查文號之版

本。 

  

(修正前之契約條款) (修正後之契約條款) 

第七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第五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

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門診手術時，本公

司按被保險人住院（含住院前七天及出院後十

五天內的門診）或門診手術期間內所發生，且

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

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

用核付。但其每次住院最高給付金額不得超過

本附約“各項保險金給付限額表”上所載其投保

計劃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 

一、指定醫師。 

二、醫師指示用藥及處方藥。 

三、血液。 

四、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五、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六、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 

 

第七條【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第五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

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門診手術時，本公

司按被保險人住院（含住院前七天及出院後十

五天內的門診）或門診手術期間內所發生，且

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

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下列各項費

用核付。但其每次住院最高給付金額不得超過

本附約“各項保險金給付限額表”上所載其投保

計劃之「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限額」。 

一、醫師指示用藥及處方藥。 

二、血液。 

三、掛號費及證明文件。 

四、來往醫院之救護車費。 

五、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住院醫療費用。 

 

 

 


